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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所造成的影響
發表意見  
 
經審閱多份關於 “附屬公司定義 ”的文件後，我們贊同香港會計師公會
的看法 (於 2005年 1月 12日致立法會的函件 )，就是我們應支持上述條例
草案。附屬公司 “以控制為依據 ”的定義確實令現時香港《公司條例》
所訂的現行定義有所改善，因其更能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集團帳目。
此定義亦獲《國際會計準則》及眾多其他國家採用。特別是，附屬公

司 “以控制為依據 ”的定義符合綜合財務報表的目的。此外，證券化行
業所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並非必要。  
 
此外，一般而言，我們不應容許公司，為求改善文件上某些重要的會

計比率藉以 “招攬 ”更多生意，而把負債從資產負債表中移除。經驗豐
富的投資者絕非單純幼稚的 (他們會翻查相關的附註，並重新計算這些
比率 )。此類資產負債表以外的財務及匯報方法，實際上顯示機構管治
欠佳及公司 (財務報告 )的透明度偏低。  
 
我們認為應支持及盡早實施條例草案，不應再有任何延誤。  
 
 
綜合財務報表的目的  
 
擬備綜合財務報表背後的概念是，以綜合財務報表交代母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的財政狀況和業績，正如相關的公司實際上是單一公司一樣。  
 
倘若沒有擬備綜合報表，投資者在了解某公司所控制的所有資源方面

通常會十分困難。綜合資產負債表更清晰地載明母公司所控制的所有

資產，以及為提供該等資源所作的融資。  
 
母公司能夠對 1個或多個其他實體行使控制權。根據現行《公司條例》，
某公司如對另一公司的大多數普通股或表決權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

該公司會被視為母公司。擬議修訂旨在就控制採納一個更廣泛的定

義，而該定義不會以股份擁有權為唯一基礎。  
 
母公司的債權人有權就母公司直接持有的資產優先提出申索。母公司

的短期債權人很可能只會留意該等資產。鑒於母公司對附屬公司有控

制權，附屬公司所持有的資產應可用作償還母公司的債項。母公司的

長期債權人一般須依賴實體整體的穩健程度及運作效率，通常透過查

閱綜合報表最能了解有關情況。  
 
為達到這個擬備綜合財務報表的目的，該等受母公司控制的公司的所

有資產及負債須予綜合匯報，而不應包括該等母公司無法控制的公司

的資產及負債。基本上不須考慮業務事宜或對特定行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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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據業界表示， “擬議條例草案會對證券化業務造成負面影響，因為在編
製財務報表時，將無法使用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會計方法 ”。  
 
事實上，如屬發起人並無保留控制權的真正交易，附屬公司 “以控制為
依據 ”的定義不會對資產證券化的安排構成影響。如資產的轉移不涉及
追索補償，有關資產將會從資產負債表中移除。  
 
有人關注到，應解決具誤導成分的 “資產負債表以外 ”的處理方法所造
成的問題，安然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如資料旨在如實反映有關交易及

有關資料有意反映的其他事件，有必要就相關事宜作出解釋，並呈述

其實質內容及經濟實況，而非單單呈述其法律形式。  

 
事實上，美國國際公認會計原則 (GAAP)的《財務會計準則》第 140條
(FAS140)特別載明，該條採用了強調控制權的財務組成部分的方式，
故此實體對其控制的資產作出確認，並於交還控制權時解除對資產的

確認。強調控制權的做法鞏固了附屬公司 “以控制為依據 ”的定義。  
 
此外，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FASB)詮釋第 46條 (FIN46)規定，擬備
人須理解法律形式背後的意義，並使用 “可變利益 ”一詞 (即內容實質 )，
以考慮須否進行綜合匯報，即使此方法並不適用於 FAS140下的認可特
設實體。  
 
至於業界就信貸風險問題所表達的關注，本人相信，在評估信貸風險

時，擬進行證券化的財務資產的質素，較發起人的財務比率更為重要。 
 
綜上所述，我們支持對附屬公司的定義作出修改的建議，藉以改善香

港的財務匯報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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